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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

督。”第185条至188条对检察监督的方式做了规定，将抗诉

作为其监督手段。这种被称之为“事后监督”的民事检察监

督制度一直受到怀疑。我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可以

从宪法的角度来解释。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其宪法地位决定了它应当对民事审判活动实现

法律监督，这是我国特殊宪政体制下的权力架构。民事检察

监督中的抗诉程序及相关诉讼程序有待完善当属另一话题，

暂且不论。讨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应当关

注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应当介入这种特殊的案件。 公益诉讼

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时的公益诉

讼定位于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诉讼，市民无论是否与案件具

有利害关系，均可作为原告起诉。公益诉讼被赋予现代意义

并引起广泛关注，始于20世纪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

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社

会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原先传统的某些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

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与此相伴的很多纠

纷都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这类纠纷具有

传统诉讼方式难以容纳的新要素，传统的诉讼机制需要做相

应的调整。 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

》，禁止企业之间横向联合进行限制竞争和垄断。根据此法



案，对于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

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提起诉讼；检察官依司法部长的指示，可

提起民事诉讼。后来美国相继在反垄断、环保、消费领域侵

权、证卷侵权等诸多领域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纵观西方各

国如美、法、意、日等国，对公益诉讼的理解不尽相同，范

围不一，但具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一，公益诉讼具有特殊的

诉讼目的，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有别于普通民事

诉讼的本质所在。其二，公益诉讼均为侵权之诉，侵权对象

是不特定的主体。其三，允许与案件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主体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有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和参

与诉讼。 各国对公益诉讼都采取检察机构介入制度，其中法

国最为重视。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最早规定了检察机

关代表公共利益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规定涉及慈善、遗产

的诉讼、有关国家和公益团体的诉讼，所有在最高法院提起

的民事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均可提起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

典规定检察院得为主当事人于法律特别规定情形依职权进行

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事实妨害公共之诉时，

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法律还规定了若干案件

应当通知检察院作为案件得从当事人参加诉讼。 检察机关对

某些公益诉讼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是世界上比较通行的做

法，，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诉讼，是其法定职

责，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实体

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诉讼的事项，二是在程序法中规

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 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

上至今缺乏明文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大量的公益

诉讼案件，其中很多已被法院受理，有的案件是检察机关起



诉的案件。我国目前出现的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有涉及环境污

染的侵权案件、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此类案件检察院

起诉者较多，但作为公益诉讼案件不无争议）、证卷侵权案

件、公共场所收费的案件、涉及土地开发影响社会公益的案

件、消费领域的侵权案件等几种。目前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

况下，公益诉讼有很多障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民事诉讼

法规定原告起诉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公益诉讼的原

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检察机关起诉在法律上也找不到具体

规定。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要求他重视公益诉讼案件

，采取适当的方式介入诉讼。我国检察机关在宪法上作为国

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它作为社

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与作为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合而为一，这就

为其介入公益诉讼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

讼的立法在我国早已展开过讨论，但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典

和1991年法典中均未确立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否

定论有几点理由，其一是认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对

当事人民事意思自治原则的破坏，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

。其次，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同时作为原告和法律监督者

会产生角色冲突。我个人认为这两种担忧都是不必要的。首

先，现代民事诉讼不再纯粹是当事人个人利益之争，尤其是

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到社会不特定的主体的利益，因此，意思

自治原则和处分权原则不再是绝对的，干预原则在一定领域

要发挥作用。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

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

督者在发现侵权时提起诉讼，首先就是其职责要求；其次，



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虽然也是法律监督者，但它作为原告

的外在角色冲突也由于其作为原告并不存在自身的直接利益

而得到化解，它作为原告和作为监督者的目的都在于保护国

家和社会利益，无论诉讼结果如何，都与其民事利益无关。

当然，我们需要强调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应当以公益诉讼为界

限，同时需要防止检察机关把胜诉率作为考核标准。因为如

果那样，检察机关虽然与案件的诉讼结果不存在民事利益关

系，但是会产生职务上的利益关系，同样会使检察机关在民

事诉讼者产生角色冲突。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除了提起诉

讼外，还包括参加诉讼。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意义主要表现

在这是检察机关对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等提起公益诉讼的有

力支持。 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和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的制

度设计，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司法对社会的间接管理功

能。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强

调通过法律进行的无形调整，淡化和缩小政府具体有形的管

理，在此情况下，司法的功能必然扩大。通常的民事案件是

由民事法律主体提起的，案件数量的增加告诉我们司法对社

会的间接管理功能在扩展。公益诉讼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由

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并由法院进行裁判，意味者检察和审判功

能的同时拓展，是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如果说原先的民事

检察抗诉是对法院审判的必要制约，那么民事检察起诉则是

对政府行政的必要制约，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政府是社会公共

利益的管理者，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至少间接与政府的管

理职能有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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